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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及衡量基礎： 

一、外幣交易處理方法： 

本公司帳冊係以新臺幣為記帳單位，外幣貨幣性項目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

以收盤匯率換算。因交割貨幣性項目或換算貨幣性項目產生之兌換差額，於發

生當期認列於損益。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決定公允價值當日之匯率換算，

所產生之兌換差額列為當期損益，惟屬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者，

其產生之兌換差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以歷史成本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不再重新換

算。 

二、租賃： 

1.本公司為出租人：營業租賃之租賃收益係按直線基礎於相關租賃期間內認列

為收益。 

2.本公司為承租人：營業租賃給付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認列為費用。 

三、所得稅： 

所得稅費用係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之總和。 

(一)當期所得稅 

1. 當期應付所得稅係以當期課稅所得為基礎。因部分收益及費損係其他

期間之應課稅或可減除項目，或依相關稅法非屬應課稅或可減除項目，

致課稅所得不同於損益表所報導之稅前淨利。本公司當期所得稅相關

負債係按資產負債表日法定之稅率計算。 

2. 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所得稅列為股東會決

議年度之所得稅費用。 

3. 以前年度應付所得稅之調整，列入當期所得稅。 

4. 本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為 628,139千元。 

(二)遞延所得稅 

1. 遞延所得稅係依財務報表帳載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與計算課稅所得之

課稅基礎二者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予以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一般係

就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予以認列，而遞延所得稅資產則於很有可能

有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使用時認列。 

2.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檢視，並針

對已不再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者，調減遞延所得稅

資產帳面金額。原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者，亦於每一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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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予以重新檢視，並在未來很有可能產生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者，調

增遞延所得稅資產帳面金額。 

3.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係以預期負債清償或資產實現時之稅率衡量。 

四、存貨評價方法： 

存貨以取得成本為列帳基礎，採永續盤存制，各項成本之結轉採用移動平

均法計價，存貨之後續評價依國際會計準則(IAS)2 號「存貨」公報規定，採

淨變現價值孰低法辦理。106年 12月 31日備抵存貨跌價損失為 326千元。 

五、金融工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評價方法：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於本公司成為該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列於資產

負債表。原始認列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時，若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非屬透過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發行金融資產

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衡量。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發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則立即認列為損益。 

(一) 金融資產：金融資產之慣例交易係採交易日會計認列及除列。 

1.衡量種類 

(1)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若屬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

衡量之權益投資，後續係以成本減除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並單獨

列為「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本公司持有非於活絡市場交易之未上市（櫃）股票分類為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並以成本衡量（因本公司管理階層認為其無活絡市場公

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備供出售權益投資之股利於本公司收款之權利確立時認列。 

(2)放款及應收款 

本公司所持有之金融資產種類為放款及應收款。放款及應收款（包

括應收帳款、現金及約當現金及其他應收款）係採用有效利息法按攤

銷後成本減除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惟短期應收帳款之利息認列不

具重大性之情況除外。 

2.金融資產之減損 

本公司係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其他金融資產是否有減損客觀證

據，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事項，

致使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受損失者，該金融資產即已發生減損。 

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如應收帳款，該資產經個別評估未

有減損後，另再集體評估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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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產帳面金額與

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 

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於後續期間減損損失金額減少，且經

客觀判斷該減少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項有關，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

直接或藉由調整備抵帳戶予以迴轉認列於損益，惟該迴轉不得使金融資

產帳面金額超過若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於迴轉日應有之攤銷後成本。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

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資產之現時市場報酬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此

種減損損失於後續期間不得迴轉。 

所有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係直接自金融資產之帳面金額中扣除，惟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金額。當判斷應收帳

款及其他應收款無法收回時，則沖銷備抵帳戶。原先已沖銷而後續收回

之款項則貸記備抵帳戶。除因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無法收回而沖銷備

抵帳戶外，備抵帳戶帳面金額之變動認列於損益。 

(二) 金融負債：本公司所有金融負債係以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六、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評價基礎及折舊方法： 

(一)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評價基礎： 

1.70年6月30日前取得之電業設備(不包括土地)及86年9月30日前取得之土

地，業已依照有關法令辦理資產重估價，以取得成本加重估增值為入帳

基礎；該日以後取得之電業設備，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102年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IFRSs)導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先前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之重估增值作為轉換至IFRSs之認定成本，而自102年1月1日起取得

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後續並以減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另租賃權益改良亦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自94年度起，固定資產均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第35號公報「資產減損之

會計處理準則」辦理資產減損評估；自102年起，適用IFRSs後，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改採國際會計準則(IAS)36號公報辦理資產減損評估。 

(二)折舊方法：  

1.除核燃料及租賃權益改良係按生產數量法攤銷或依租賃期間平均攤銷

外，其餘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折舊係以平均法提列折舊。 

2.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對於每一重大部分單獨提列折舊。本公司至少於

每一年度結束日對估計耐用年限及殘值進行檢視，會計估計變動之影響

係以推延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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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資性不動產之評價基礎及折舊方法： 

(一)投資性不動產之評價基礎： 

投資性不動產原始係以成本衡量，後續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

損後之金額衡量，每年度並依國際會計準則(IAS)36 號公報辦理資產減損

評估。 

(二)折舊方法：  

本公司係以平均法提列折舊。本公司至少於每一年度結束日對估計耐

用年限及殘值進行檢視，會計估計變動之影響係以推延方式處理。 

八、無形資產評價基礎及攤銷方法： 

凡長期供生產及營業使用，具有未來經濟效益及無實體存在之各種排他專用

權，採無形資產評價。目前本公司有電腦軟體、專利權及商標權，其攤銷方法

係依使用年限、專利權或商標權年限，以平均法逐年攤銷。 

九、資本支出與收益支出之劃分： 

財產主要項目之新建、增建、購置及重置，其成本 (包括財產次要項目) 以

資本支出處理；僅財產次要項目之增設、修換，其支出則以費用處理。 

十、核能除役負債： 

(一)101年度以前之帳務處理 

依本公司核能發電度數提撥「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時，認列核能後

端營運費用，核能電廠除役負債未予認列。 

(二)102年度起採用 IFRSs之情形 

1.核能發電後端基金(應收歸墊款) 

核能發電後端基金係本公司管理階層依 IFRIC 5「對除役、復原及環

境修復基金權益之權利」規定，評估該基金係受法令限制供未來核能發

電廠除役工作支出，且本公司亦負擔除役之義務，對該基金未有控制、

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力。每年度公司提撥款項，增加該基金帳面金額。

該基金產生之孳息收入，本公司認列於當期利益，增加該基金帳面金額。 

2.除役負債準備 

依據國際會計準則(IAS)37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公

報規定，本公司之核能發電廠於未來達運轉年限並經主管機關許可除役

時，具有法定除役義務。本公司依規定估計屆時之除役成本，將成本金

額按市場有效利率折現，作為認列除役負債之帳面金額，並將除役成本

予以資本化，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帳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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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年度認列因時間經過折現而增加之除役負債金額，並同時

認列利息費用。於每個報導期間日結束日複核除役義務之變動，並予以

調整以反映最佳之估計。 

3.本公司核能除役負債相關帳務處理及106年度交易金額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帳務處理說明 交易分錄 

機械及設備

淨增帳  

以各機組設備剩餘使用年

限計列折舊費用 

(1) 借：核能發電設備折舊費用   675,136 

  貸：累計折舊-核能發電設備      675,136 

反應器內核

燃料淨增帳  

1.新填入核燃料時，除原

帳值外應補列該批核燃

料之除役負債 

2.核燃料之除役成本按各

機組實際發電熱值攤

銷，列為核燃料費用 

(2) 

 

 

(3) 

借：反應器內核燃料       5,595,749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5,595,749 

 

借：核燃料(燃料費用)     4,104,988 

  貸：累計攤銷-反應器內核燃料  4,104,988 

                             

長期除役負

債準備淨增

帳 

核能電廠、核燃料及低放

射性廢棄物之除役負債，

按年利率 2.04%計列利息

費用 

(4) 借：核能電廠除役成本及處置 

    義務負債利息費用       8,905,705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8,905,705                              

應收歸墊權

資產淨增帳 

 

 

 

 

 

 

 

 

 

 

1. 依 核 能 發 電 度 數

21,560,475千度，以每

度提撥 0.171元至核後

端基金，列為應收歸墊

權資產帳(註：102 年度

起不再列為核能發電後

端營運費用) 

2.依經濟部 105年 1月 13

日 經 營 字 第

10400125950 號函，補

列 106年度本公司核能

後 端 成 本 與 以 每 度

0.171 元提撥數之差

額，認列台電應收歸墊

權資產增帳 

(5) 

 

 

 

 

 

 

(6) 

 

 

 

 

 

 

 

借：應收後端基金歸墊款      3,686,841 

  貸：應付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 3,686,841 

 

 

 

 

 

借：應收後端基金歸墊款     10,179,571 

  貸：應付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 10,17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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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帳務處理說明 交易分錄 

 3.以核後端基金孳息收入

認列台電應收歸墊權資

產增帳 

(7) 借：應收後端基金歸墊款      4,063,129 

  貸：應收後端基金歸墊款 

      利息收入                 4,063,129 

核能發電後

端處置義務

費用 

 

運轉中當期產生之低放射

性廢棄物增加處置義務費

用，認列該期間各核能發

電廠產生低放射性廢棄物

需負處置義務成本 

(8) 借：核能發電後端處置義務 

費用                      180,582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180,582 

除役負債、

處置義務負

債履行數之

帳務處理 

以實際履行數同時減列負

債準備與應收歸墊權資產 

(9) 借：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941,381 

 

  貸：應收後端基金歸墊款          941,381 

 

除役負債準

備及應收歸

墊權資產調

整 

依財務報表附註十ㄧ、「電

價穩定負債準備」（二）3.

配合調整 

(10) 借：應付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 28,192,598 

 

  貸：應收後端基金歸墊款       28,192,598 

 

 

4.本公司核能除役相關資產負債科目及損益科目金額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產負債科目 期初餘額 
本期變動 分錄 

對照 
期末餘額 

增加 減少 

應收後端基金歸墊

款 
321,987,727  

3,686,841   (5) 

310,783,289  

10,179,571  (6) 

4,063,129   (7) 

 941,381  (9) 

 28,192,59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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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產負債科目 期初餘額 
本期變動 分錄 

對照 
期末餘額 

增加 減少 

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436,554,192  

5,595,749   (2) 

422,102,249  
8,905,705   (4) 

180,582  (8) 

 941,381  (9) 

 
  28,192,598 

詳財務報表

附註十ㄧ、

（二）3. 

 

 

           單位：新臺幣千元 

損益科目 本期發生數 分錄對照 

核能發電設備折舊費用 675,136  (1) 

核燃料(燃料費用) 4,104,988  (3) 

核能電廠除役成本及處置義務負債利息費用 8,905,705  (4) 

應收後端基金歸墊款利息收入 4,063,129  (7) 

核能發電後端處置義務費用 180,582  (8) 

 

十一、電價穩定負債準備： 

依電業法第 88 條規定，為減緩電價短期大幅波動對民生經濟之衝擊，中

央主管機關得設置電價穩定基金，其來源之一為公用售電業年度決算調整後

稅後盈餘超過合理利潤數。基此，行政院前於 106年 7月 26 日及 8月 2日召

開「新版電價公式暨電價穩定基金研商會議」並以秘書長 106 年 8月 16日院

臺綠能字第 1060183823號函送該次會議結論略以，穩定基金宜比照中央銀行

兌換準備及各類社會保險責任準備，由台電公司設置電價穩定準備管理。復經

濟部於 106 年 12 月 25 日以經授能字第 10603011500 號函及 107 年 2 月 6 日

經授能字第 10703001330 號函囑本公司將盈餘超過(未達)合理利潤數部分，

於 106年度開始辦理列帳，另經濟部於 107年 3月 16日召開 107年第 1次電

價費率審議會討論電價穩定準備相關事宜，依會議決議及上開行政院與經濟

部函示內容，電價穩定準備由財務報告附註說明改以入帳方式辦理，處理方式

與其數額說明如下： 

(一) 電價穩定準備處理方式：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31 日 

1.104、105 年度決算調整後稅後盈餘超過合理利潤數為會計政策變動並僅     

調整 106 年期初保留盈餘及認列負債準備。 

2.106 年度起決算調整後稅後盈餘超過(未達)合理利潤數，其提存及沖回

於營業外支出及收入項下以「提存電價穩定準備」及「收回電價穩定準

備」列帳。 

(二)104~106 年度電價穩定準備數額： 

1.104及105年度決算調整後稅後盈餘超過合理利潤數(包含105年應原能會 

要求將用過核燃料乾式貯存場由露天式轉為室內式之後端處置費用)共

829億元。 

2.106年度決算調整後稅後盈餘未達合理利潤數39億元。 

3.104~106年度電價穩定準備數額總計790億元，本公司106年度電價穩定準

備相關帳務處理及交易金額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帳務處理說明 交易分錄 

電 價 穩

定 準 備

增帳  

104 及 105 年度決算調整

後稅後盈餘超過合理利

潤數(包含 105 年應原能

會要求將用過核燃料乾

式貯存場由露天式轉為

室內式之後端處置費用) 

(1) 借：追溯適用及追溯 

    重編之影響數      54,681,916 

借：核能電廠除役成本 

負債準備          28,192,598 

  貸：電價穩定準備             82,874,514 

電 價 穩

定 準 備

減帳 

106年決算調整後稅後盈

餘未達合理利潤數 

(2) 

 

 

借：電價穩定準備       3,882,751 

  貸：收回電價穩定準備         3,882,751 

                            

 

4.本公司106年度電價穩定準備相關資產負債科目及損益科目金額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產負債科目 期初餘額 
本期變動 分錄 

對照 
期末餘額 

增加 減少 

電價穩定準備 82,874,514(註)   3,882,751 (2) 78,991,763  

註：係交易分錄(1)，於106年度提列104年及105年決算調整後稅後盈餘超

過合理利潤數，因屬會計政策變動，故「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

數」轉入期初累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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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損益科目 本期發生數 分錄對照 

收回電價穩定準備 3,882,751  (2) 

 

十二、員工福利（含長期及短期退、離職福利等相關退休辦法之揭露): 

(一)員工退休金: 

1.退休辦法之說明(含長期及短期退、離職福利等相關退休辦法)： 

本公司對正式任用人員均訂有退休辦法： 

(1)確定提撥退休辦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6 月 30 日以前

受聘雇具勞工身份之員工且於 7 月 1 日在職者得選擇繼續適用「勞

動基準法」有關之退休金規定，或適用該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並保留

適用該條例前之工作年資。94年 7月 1日以後新進具勞工身份之員

工只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本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訂定之員工退休辦法，係屬確定

提撥退休辦法，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依員工每月薪資 6%提撥至勞

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2)確定給付退休辦法： 

本公司依「勞動基準法」訂定之員工退休辦法，係屬確定給付

退休辦法。該退休給付係根據服務年資及其最後 6 個月或 3 個月之

平均工資乘以基數計算，包括基本月薪、加班費及其他依經濟部所

屬專業機構規定須列入計算工資之給與項目表所列之項目。服務年

資每滿一年給予兩個基數，超過 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則給予

一個基數，總計最高為 45個基數。 

本公司員工分為派用人員及雇用人員，派用人員退休金係每月

按薪資總額及核准之提撥率提撥退休準備金，交由職工退休基金管

理委員會管理，並以該委員會名義存入銀行；雇用人員退休金係每

月按薪資總額及核准之提撥率提撥退休準備金，並以本公司勞工退

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之名義存入台灣銀行，由勞工退休基金主管機

關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專責管理。經經濟部核准，本公司於 105年

度派用人員及雇用人員之退休金提撥率分別為 6.37%及 2.01%，106

年度派用人員及雇用人員之退休金提撥率分別為 7.60%及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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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員工退休金之會計處理依行政院規定，對於已計畫民營

之各國營事業，除依照 IFRSs 精算淨退休金成本外，因應民營化年

資結算需增提部分，在不影響繳庫盈餘前提下，得於民營化之前編

列預算後增提。106年度因本公司民營化時程仍待政府檢討修正，截

至目前尚未公佈，且 106 年度未編列預算，因是未增提民營化退休

金。 

2.淨退休金成本之數額： 

本公司自民國102年度起職工退休金改按國際會計準則(IAS)19號

「員工福利」公報辦理。106年度帳列退休金費用(含費用支出及資本支

出)之淨退休金成本係由下列項目組成： 

 

單位：新臺幣千元 
 

 

 

 

 

 

 

 

 

3.期末退休基金資產 

  提撥狀況與帳載應計退休金負債調節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職工退休辦法

(派用人員)

勞工退休辦法

(雇用人員)

A:已提撥計畫之確定福利義務 40,689,855 33,982,346

B：計畫資產公允價值 (23,887,830) (33,454,245)

C=A+B：短絀/(剩餘) 16,802,025 528,101

D：未提撥計畫之確定福利義務 0 0

E：精算損失/(利益)之未攤銷餘額 0 0

F：前期服務成本之未攤銷餘額 0 0

G=C+D+E+F：淨負債/(資產) 16,802,025 528,101  
 

職工退休辦法

(派用人員)

勞工退休辦法

(雇用人員)

A：當期服務成本 976,016 73,661

B：義務之利息 372,197 320,430

C：計畫資產預期報酬 231,321 319,848

D：淨退休金成本=A+B-C 1,116,892 74,243

其他綜合損益
職工退休辦法

(派用人員)

勞工退休辦法

(雇用人員)

當年度認列之精算損失(利益)淨額 931,032 42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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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算假設：預計給付義務之折現率為 0.92%；未來薪資水準增加率 1.75%；

退休基金資產之預期長期投資報酬率派用人員為 0.92%，雇用人員為

0.92%。 

(二)職員公保超額年金 

依 104年 6月 17日經總統令公布修訂新增之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48條

第 1項「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之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

付規定之適用，依下列規定：…被保險人適用之離退給與相關法令未定有

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第三款所定月退休（職、伍）給與，亦未定有優惠存

款制度者，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適

用之。…」，本公司自 103 年 6 月 1 日以後退休之參加公保人員得請領公

保養老年金給付；並依同法第 20 條規定，本公司應負擔每月養老年金給

付中超過按基本年金率計得之金額(以下稱公保超額年金)。另依國際會計

準則 IAS19 規定，前述超額年金係屬本公司之確定福利計畫，應委任精算

師提交精算報告，設算每年應認列之費用、負債及精算損益。本公司現階

段並未針對公保超額年金成立獨立於本公司之基金。 

 

1.職員公保超額年金成本之數額 

本公司依國際會計準則(IAS)19號「員工福利」公報辦理。106年度

帳列分擔職員保險費(含費用支出及資本支出)之公保超額年金係由下

列項目組成：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公保超額年金

A：當期服務成本 262,492

B：義務之利息 123,897

C：計畫資產預期報酬

D：淨退休金成本=A+B-C 386,389

其他綜合損益 公保超額年金

當年度認列之精算損失(利益)淨額 (2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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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職員公保超額年金負債 

提撥狀況與帳載應計退休金負債調節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公保超額年金

A:已提撥計畫之確定福利義務 0

B：計畫資產公允價值 0

C=A+B：短絀/(剩餘) 0

D：未提撥計畫之確定福利義務 9,263,215

E：精算損失/(利益)之未攤銷餘額 0

F：前期服務成本之未攤銷餘額 0

G=C+D+E+F：淨負債/(資產) 9,263,215  

3.精算假設：106年度公保超額年金折現率為 1.35%；待遇調整之公保保俸

增加率為 0.60%；職級變動產生之公保保俸增加率採用公保第六次保險

費率精算報告書中之假設，如下表： 

目前保俸(元)

<=34,430 3.60% 34,430

34,431~47,080 3.50% 47,080

>=47,081 2.40% 53,075

被保險人屬性類別 未超出保俸上限者，每年職級

變動產生之平均保俸增加率

保俸上限

假設(元)

公務人員

 

(三)其他退職福利 

106 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原依行政院頒「行政院修正退休人員照

護事項」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照護退休人員及因公死亡員工遺族致

送金額標準表」及「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

員發給年節特別照護金作業要點」等規定支付之三節慰問金、早期退休支

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人員三節特別濟助金及月退休金之負

債，計 51,764千元。 

十三、收入認列方法： 

(一)本公司電費收入係依用戶實際用電度數及其單價核算後認列收入。電費收

入之對價為一年期以內之應收款時，其公平價值與到期值差異不大且交易

量頻繁，則不按設算利率計算公平價值。 

(二)投資所產生之股利收入係於股東收款之權利確立時認列，惟前提係與交易

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公司，且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 

(三)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係於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公司，且收入金額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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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衡量時認列。利息收入係依時間之經過按流通在外本金與所適用之有效

利率採應計基礎認列。 

十四、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與投資性不動產損益：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與投資性不動產報廢或出售時，其相關之成本、累計折

舊及累計減損均自帳上予以減除，因而產生之損益依其性質列為當期營業

外收入或費用。 

 

貳、會計估計變動之理由及影響 

本公司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6號規定，於每一年度結束日評估資產耐用年限(折舊年

限)及殘值，106 年度評估結果應調整資產耐用年數，調整後折舊費用淨增加約

3,216,400 千元，核燃料成本淨增加約 1,875,164 千元，列入 106 年度損益。本案

業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6條規定，洽請會計師出具複核意見，並

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參、重大之承諾事項： 

截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計有下列契約及承諾事項： 

一、各項計畫工程業已承諾購建之器材及委建契約，折合新臺幣約 100,908,423千

元。 

二、已簽約未進貨之燃料煤計約 67,640千公噸。 

三、已簽約尚未進貨之原料鈾計約 1,425千磅；已簽約尚未使用之委託轉化服務計

約 1,710公噸鈾、濃縮服務計約 2,112千分離功單位(SWU)、製造服務計約 27

公噸鈾。 

四、已簽約尚未購進之天然氣計約 25,344千公噸。 

五、已簽約尚未購進之燃料油計約 5,336千公秉。 

六、已簽約尚未購進之柴油計約 158千公秉。 

七、已簽約尚未購進之船用燃油計約 48千公噸。 

八、本公司與民營發電業者（IPP）簽訂之購售電合約： 

本公司目前正式簽訂購售電合約且合約有效執行中之民營發電業者（IPP）共

有麥寮汽電公司1至3號機組(躉售電力容量180萬瓩)、長生電力公司1、2號機

組（躉售電力容量90萬瓩）、新桃電力公司發電機組(躉售電力容量60萬瓩)、

和平電力公司1、2號機組(躉售電力容量129.71萬瓩)、嘉惠電力公司發電機

組(躉售電力容量67萬瓩)、國光電力公司發電機組(躉售電力容量46.5萬瓩)、

星能電力公司發電機組(躉售電力容量48萬瓩)、森霸電力公司1、2號發電機

組(躉售電力容量96萬瓩)及星元電力公司(躉售電力容量48萬瓩)等9家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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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計14部機組，總購電容量為765.21萬瓩。依合約規定，民營發電業者

所生產之電能，除廠區營運用電外，餘一律躉售予本公司，不得直接供給一般

用戶或其共同投資之用戶。 

 

肆、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終結：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  由  金  額 目 前 處 理 情 形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

公司大潭燃氣火力發電工程計畫安

裝工程綜合保險契約所生爭議，向本

公司起訴主張調整保險費。 

316,565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本公司

敗訴，本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

判決本公司勝訴，對造不服提起上

訴，三審（最高法院）判決發回二

審更審，更一審判決本公司勝訴，

對造不服提起上訴，三審判決發回

更審，更二審判決本公司應給付對

造 84,628 千元，本公司不服提起

上訴，三審(最高法院)判決發回更

審，於更三審(臺灣高等法院)審理

中，雙方以本公司給付兆豐公司新

台幣 44,000 千元成立訴訟上和解

結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  由  金  額 目 前 處 理 情 形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

核二廠三號廢料儲存庫新建工程所

生爭議，訴請本公司給付工程尾款

92,710千元及解除 70,000千元履約

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之履約保證責任。 

162,710 

 

一審（基隆地方法院）業於 103年

2 月 18 日判決本公司應給付原告

新臺幣 63,822 千元，其中 31,911

千元自民國 95 年 12月 1日起，其

餘金額自民國 103年 2月 19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並

應通知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營業部，

解除其前所開立之履約保證金連

帶保證書之履約保證責任。本公司

提起部分上訴，就 26,879 千元部

分及有關利息計算方式提起上訴，

於二審審理中，兩造於 106年 1月

11日成立訴訟上和解，和解筆錄內

容略以：1.本公司於 106年 2月 24

日以前給付對造新臺幣 31,257 千

元(未稅)；2.對造就本件工程之其

餘請求均拋棄；3.訴訟費用各自負

擔。 

榮電股份有限公司承攬本公司桃園

區營業處「桃配 402 號武陵 D/S新設

16饋線(22.8KV)電氣工程」電纜失竊

爭議，榮電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訴訟請

求確認本公司對其損害賠償債權

101,135千元不存在事件。 

101,135 一審(桃園地方法院)判決本公司

勝訴，原告提起上訴，二審於 101

年 12 月 11 日判決本公司部分敗

訴，本公司應給付對造 86,538 千

元，本公司不服上訴三審，最高法

院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

等法院更審，更一審法院判決本公

司勝訴，對造不服上訴三審，最高

法院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台灣

高等法院更審，更二審判決本公司

應給付對造 30,340 千元，兩造皆

不服，提起上訴，現正由三審法院

審理中。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  由  金  額 目 前 處 理 情 形 

樂士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風力

發電第一期計劃台中電廠及台中港

區風力發電機組及附屬設備採購帶

安裝案」所生爭議，訴請本公司應給

付工程款共新臺幣 401,588千元。 

401,588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本公司

應給付對造 300,689千元，本公司

不服提起上訴，現正由二審（臺灣

高等法院）審理中。 

銘宏工業有限公司承攬本公司「龍門

計畫第一、二號機循環水抽水機房、

電解加氯機房及反應器廠房冷卻水

抽水機房工程」，該公司以本公司積

欠其工程款為由，向本公司請求承攬

報酬 115,261千元。 

115,261 一審(基隆地方法院)審理中。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及 MAN 柴油

機和渦輪機公司 (MAN Diesel & 

Turbo SE)承攬本公司「馬祖珠山電

廠發電計畫 B1A 標柴油發電機組及

其附屬機電設備工程」，上開公司以

他標延遲、保固期間起計爭議、協力

廠商倒閉、重油計價爭議為由，向本

公司請求給付 111,708 千元。 

111,708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鋐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

「龍門計畫第一、二號機核島區電氣

安裝工程」所生爭議，請求本公司給

付工程款 111,319 千元。 

111,319 一審(基隆地方法院)、二審(臺灣

高等法院)均判決本公司勝訴，對

造不服提起上訴，三審(最高法院)

判決本公司勝訴確定，106/6/1已

結案。 

城安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

司「龍門計畫第一、二號機放射性廢

料處理系統機械設備與管路安裝工

程」所生爭議，請求本公司給付工程

款 104,177千元。 

104,177 一審(基隆地方法院)、二審（臺灣

高等法院）均判決本公司勝訴，對

造不服提起部分上訴(上訴金額

38,917千元)，現正由三審(最高法

院)審理中。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  由  金  額 目 前 處 理 情 形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

公司「龍門（核四）計畫第一、二號

機汽輪發電機暨輔助設備安裝工程

（機 013 工程）」所生爭議，請求本

公司給付工程款 229,594 千元(更正

後訴之聲明為 264,803 千元)。 

264,803 於一審(基隆地方法院)審理中，兩

造於 106年 12月 27日成立訴訟上

和解結案，和解筆錄內容略以：1.

本 公 司 同 意 支 付 台 船 公 司

115,500,000元（含稅）。2.兩造就

本案已支出或墊付之訴訟（含鑑

定）費用及律師費用各自負擔。3.

兩造除目前業已另案繫屬於基隆

地方法院之訴訟案件、保固責任之

履行及保固金、履約保證金之返還

外，就本案之其餘請求均拋棄，且

就本工程採購承攬契約之一切爭

議，均互不另為請求。 

福麒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

「龍門（核四）計畫第一、二號機電

力場區貯槽基礎及管溝工程（土 047

工程）」所生爭議，請求本公司給付工

程款 208,415 千元（基隆地方法院

103年建字 12號）。 

208,415 一審（基隆地方法院）審理中。 

福麒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

「龍門（核四）計畫第一、二號機電

力場區貯槽基礎及管溝工程（土 047

工程）」所生爭議，請求本公司給付工

程款 176,886 千元（基隆地方法院

103年建字 13號）。 

176,886 一審（基隆地方法院）判決本公司

勝訴，本公司於二審（臺灣高等法

院）已與對造以新台幣 34,125 千

元達成和解，106/1結案。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

「龍門（核四）計畫循環冷卻水、反

應器廠房冷卻水、汽機廠房冷卻水等

進出水暗渠及電纜管道工程（水 039

工程）」所生爭議，請求本公司給付工

程款 110,949 千元（基隆地方法院

103年建字 24號）。 

110,949 一審（基隆地方法院）判決本公司

應給付對造 36,809 千元，本公司

不服提起部分上訴 (上訴金額

19,366千元)，現由二審(臺灣高等

法院)審理中。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  由  金  額 目 前 處 理 情 形 

永樂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

公司「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

作業勞務承攬契約」所生履約爭議，

請求本公司應給付承攬報酬共新臺

幣 120,586千元。 

120,586 一審判決本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

幣 1,913 千元，駁回原告其餘請

求，兩造均不服提起上訴，現正由

二審(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和平

溪碧海水力發電工程第 II 標電廠發

電設備及附屬設備工程」所生爭議，

請求本公司展延工期 365.5 天及給

付工程款 184,483 千元，標的金額共

計 236,483千元，後縮減為 227,450

千元。 

227,450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

「龍門（核四）計畫循環冷卻水、反

應器廠房冷卻水、汽機廠房冷卻水等

進出水暗渠及電纜管道工程（水 039

工程）」所生爭議，請求本公司給付工

程款 220,506 千元。(基隆地方法院

103年建字第 34號) 

220,506 一審(基隆地方法院)審理中。 

尚禹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
「龍門（核四）計畫第一、二號機核
廢料隧道新建工程（土 055 工程）」
所生爭議，請求本公司給付工程款
204,887千元。 

204,887 一審(基隆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長生、星元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3,551,000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新桃及嘉惠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4,860,000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國光、星能及
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損害賠
償。 

9,236,000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  由  金  額 目 前 處 理 情 形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麥寮及和平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10,228,000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麥寮汽電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給付 10,760,000 千元

行政訴訟案。 

10,760,000 一審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
送臺北地方法院確定，現正由一審
(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和平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給付 10,770,000 千元
行政訴訟案。 

10,770,000 一審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
送臺北地方法院確定，現正由一審
(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長生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給付 6,550,000 千元
行政訴訟案。 

6,550,000 一審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
送臺北地方法院確定，現正由一審
(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新桃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給付 4,810,000 千元
行政訴訟案。 

4,810,000 一審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
送臺北地方法院確定，現正由一審
(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嘉惠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給付 3,750,000 千元
行政訴訟案。 

3,750,000 一審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
送臺北地方法院確定，現正由一審
(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國光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給付 4,890,000 千元
行政訴訟案。 

4,890,000 一審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
送臺北地方法院確定，現正由一審
(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  由  金  額 目 前 處 理 情 形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星能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給付 4,990,000 千元
行政訴訟案。 

4,990,000 一審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
送臺北地方法院確定，現正由一審
(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森霸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給付 8,660,000 千元
行政訴訟案。 

8,660,000 一審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

送臺北地方法院確定，現正由一審
(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以「IPP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為由，向星元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給付 623,000 千元行
政訴訟案。 

623,000 一審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
送臺北地方法院確定，現正由一審
(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台灣~澎湖 161kV 電纜線路設計、
製造及安裝統包採購案」日商 J-

Power及住友商事株式會社共同起訴
向 本 公 司 請 求 給 付 日 幣
1,706,958,814 圓及新臺幣 134,630
千元。 

592,777 

(以起訴前

一日匯率

0.2684計 

算)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本公司
應給付日幣 44,187,363 圓及新臺

幣 38,325 千元，對造不服提起上
訴，本公司附帶上訴，現由第二審
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高屏供電處與南部發電廠因

民國 103年 8月 1日凌晨於高雄市前

鎮區與苓雅區發生氣爆事件受有損

害，向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及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請求

損害賠償。 

161,106 一審(高雄地方法院)審理中。 

「台灣~澎湖 161kV 電纜線路設計、

製造及安裝統包採購案」日商及 J-

Power 及住友商事株式會社共同起訴

向本公司請求日幣 449.789,988圓及

新臺幣 8,956千元。 

209,524 

(以起訴前

一日匯率 

0.2667計 

算)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  由  金  額 目 前 處 理 情 形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就民國 104

年 9 月 18 日高雄市小港區中林路塌

陷事故及同年 10月 16日漏油事故，

向本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新臺幣

486,908千元。(臺北地方法院 106年

建字第 141號) 

486,908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

「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港池水域

浚挖及臺北港南碼頭 C 填區填築工

程」所生爭議，請求本公司解除履約

保證書連帶保證銀行之連帶保證責

任 118,125,000元並發還保證書，以

及給付工程款 1,220,713,942 元。 

1,338,838 一審(士林地方法院)審理中。 

宏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

「龍門(核四)計畫第一、二號機十

二萬噸生水系統及道路第一階段工

程」所生爭議，請求本公司給付

191,340千元。 

191,340 一審(基隆地方法院)審理中。 

 

 

伍、因政府法令變更而發生之重大影響 

98年7月8日「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三讀通過，該法第7條規定：「電業及設置

自用發電設備達一定裝置容量以上者，應每年按其不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總發

電量，繳交一定金額充作基金，作為再生能源發展之用」，又依能源局於99年4月

30日公告之「電業及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繳交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辦法」第4條規

定，電業應於每年2月及8月繳交前半年之基金費用，本公司於106年3月15日依該

辦法繳納105年7月至105年12月之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共2,595,379千元，於106年8

月29日繳納106年1月至106年6月之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共2,499,232千元，另估計

提列106年7~12月應繳納之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計3,745,763千元，前述繳交再生能

源發展基金之費用，或向其他來源購入電能中已含繳交基金之費用，依條例規定

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得附加於其售電價格上。立法院於104年1月審議通

過「電價費率計算公式」將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納入規費項目隨電費收取。本公司

於105年繳交之基金費用4,108,025千元已經經濟部核定，並由電價費率審議會審

議後，附加於電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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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定，本公司有依政府公告之躉購費率躉購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所產生之電能之義務，惟躉購費率較迴避成本增加之價差，得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向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申請補貼，本公司於 106 年 2 月 24 日申

請 105年下半年度電能補貼費用 2,628,933千元，加計上期疑義修正後申請金額

5,268千元，合計共申請 2,634,201千元，能源局於 106年 6月 28日函復審查結

果為 2,347,358 千元(扣除 105 自願性綠電認購收入 281,192 千元，另部分廠家

發(購)電量有疑慮部分能源局同意釐清後於下期一併申報)並同意備查，能源局

於 106 年 8 月 11 日撥付電能費用補貼款 2,347,358 千元，於 106 年 9 月 4 日申

請 106年上半年度電能補貼費用 2,875,733千元，另提供前期發(購)電量有疑義

部分共 45 筆資料重新一併申請 3,700 千元，合計共申請 2,879,433 千元，能源

局於 106年 12月 12日函復審查結果為 2,876,635千元並同意備查。另本公司已

提列 106年下半年電能補貼款 3,436,128千元。 

 

陸、其他有助於財務報表公正表達之補充說明事項 

一、基金提存所根據之議案及辦法 

臺北市政府「共同管道基金」：係依臺北市政府 80 年 7 月 15 日(80)府法 3

字第 80047663號函核定之「臺北市共同管道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成立。本

公司奉行政院 80 年 7 月 24 日台(80)孝授 2 字第 08174 號函配合籌撥 20 億元，

並於 81年 4月 30日先行撥付 10億元。本公司曾於 97年 6月 9 日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召集委員會議，要求比照營建署共同管道建設基金處理方式歸還 81 年 4 月

30 日已撥付之 10 億元，經會議主席裁示請主辦單位洽法規會結果，為配合目前

興建中共同管道工程需要，該基金暫不裁撤，本公司出資部分亦暫不歸還。 

後續「臺北市共同管道基金管理委員會」歷次討論之相關會議紀錄及撥還累

積賸餘款紀錄臚列如下： 

(一)依該委員會第 28次會議紀錄，有關共同管道基金歸還出資單位議題，因相關

工程均在施工中，該基金仍有存在必要，俟在建之 3 項共同管道工程完工，

並工程款歸墊完成後，會再檢討該基金減資或存廢問題。 

(二)依該委員會第 29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提案討論第 5 案，經檢討後 103

年編列之累積賸餘 5 億元，於 103 年 1 月 14 日撥還出資單位(北市府分配 1

億元、本公司及中華電信各 2億元)。 

(三)依該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決議，於 104 年 2 月將 5 億元累積賸餘款歸還出資

單位，本公司按出資比例，再取得約 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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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該委員會第 31次會議決議，於 105年 3月 17日將 5億元累積賸餘款歸還

出資單位，本公司按出資比例，再取得約 2億元。 

    以上未包含本公司出資 10 億元本金部分，預計完成在建共同管道工程及歸

墊工程款後，該委員會將會再檢討 10億元歸還議題。 

二、「投資澳洲班卡拉煤礦開發」計畫之帳務處理 

本公司「投資澳洲班卡拉煤礦開發」計畫，其投資標的為班卡拉合資企業（成

立農業、礦業及銷售 3 家公司，惟農業公司業於 104 年 3 月 30 日完成清算程序

及註銷登記，並退回股權 100澳元），該合資企業為非法人組織，按合資企業合約

其收入及費用均依投資比例分由各合資人受益及分攤，本公司依「國營事業投資

設立國外民營公司財務監理要點」(註)成立澳洲辦事處辦理澳洲班卡拉煤礦開發計

畫，定位為本公司分支機構，另為阻隔風險延及本公司，在澳洲登記為台電班卡

拉公司(TBPL)，在功能上，TBPL被視為本公司分支機構之一部分。 

台電班卡拉公司（TBPL）僅為本公司避險工具，本公司投資標的為合資企業，

擁有 10%權益，並將投資礦業及銷售 2 家公司股權之 200 澳元，按長期投資之成

本法處理，本公司與 TBPL之間資金往來列帳方式，依行政院 83 年 6月 27日(83)

孝授一字第 015905 號函示，有關投資款項總機構列帳方式，因被投資公司實質上

為各投資公司之分支機構，應以「內部往來」科目列帳。因此，本計畫有關帳務

以公司內部單位列帳，因獲配售煤收入及分擔營運資金非本公司營運項目，故列

為營業外收支表達。 

註:雖該要點於 88 年 4 月 15 日廢止，惟本公司於 88 年 8 月 25 日獲經濟部經（88）國營字第

88538565 號函同意依原奉准方式辦理。 

三、經營離島供電營運虧損說明 

依「離島建設條例」及「離島供電營運虧損補助辦法」規定，離島地區因比

照本島收費致產生合理虧損，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後，編列預算撥補之。 

本公司歷年均依前述規定，於審計部審定財務報表後，一個月內依上一年度

之售電虧損實績編製報表，逐年向經濟部申請經營離島電業虧損補助，惟歷年來

均未獲政府撥補，經濟部均援引行政院 90 年 10 月 3 日台 90 忠授三字第 07678

號函：「…為避免一方面由貴部編列預算補貼，另方面相對增加公司繳庫數，徒然

虛增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數額，有關經營離島電業所產生之虧損，請該公司

自行吸收。」及行政院 96年 10月 11日院授主忠三字第 0960005774 號等函，在

不影響台電民股股東權益之情形下，由台電公司自行吸收離島供電產生之合理虧

損。 

經濟部鑒於本公司經營虧損嚴重於 101年 12月 6日以經營字第 10102623750

號函請行政院同意由經濟部以逐年漸進方式編列預算撥補台電公司，並於 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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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奉行政院以院授主預經字第 1020100894號函復，略以：「本案請依本院

秘書長於 102 年 1 月 31 日召開協商『台電、中油及台水公司政策性負擔相關事

宜』之會議結論辦理」。依前述會議結論，為利推動企業化經營並落實資源使用的

有效性，政策性負擔宜逐步回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衡酌國家整體財

務負擔，各部會原則應在 10年內於既有預算額度內，逐年上調分攤比率。爰此，

經濟部分別於 103 年、104年及 105年撥補本公司 5.37億元、10.73億元及 18.86

億元。 

嗣後經濟部於 105 年 8 月 25 日以經計字第 10500069120 號函示，台電公司

經營離島供電虧損…，自 106年度起回歸該公司整體營運收支辦理，不再由各部

會編列預算支應。惟其與離島建設條例第 14條「離島用水、用電，比照臺灣本島

平均費率收取，其營運單位因依該項費率收費致產生之合理虧損，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審核後，編列預算撥補之。」之規定不同，爰本公司仍遵循法令規定，

於 106 年 8 月 18 日函請經濟部撥補 105 年度及 104 年度以前未獲撥補之離島售

電虧損 718.2億元，惟經濟部於 106年 9月 1日經營字第 10602612540號函函復

本公司依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27 日院授主預經字第 1050102438 號函辦理，不再

編列預算支應。 

四、核四計畫說明 

鑒於政府核四政策為「不啟封、不運轉」，及立法院於 105 年 7 月 29 日第 9

屆第 1會期第 1 次臨時會審議國營事業單位預算通過：「…，106 年度起僅以最少

經費與人力保管廠區及相關設備，…。」遵奉立法院決議本公司即重新評估並全

盤大幅修正龍門(核四)封存計畫為「龍門(核四)電廠資產維護管理計畫」。計畫目

標係配合核四廠資產保存未來的最大價值原則辦理，以最少人力及經費維持核四

廠房安全及基本維護。 

本公司於 105年 11月 21日分別具函陳報經濟部核轉行政院及原子能委員會

「龍門(核四)電廠資產維護管理計畫」，前述計畫已分別於 106 年 1月 25日奉行

政院核定辦理，以及 106年 3月 7日獲原子能委員會准予備查。另因龍門(核四)

電廠資產仍未有明確的解決方案，故此陳報資產維護管理計畫將繼續沿用直到核

四後續處理方式定案為止。本資產維護管理計畫採「逐年編列、滾動檢討」方式

辦理，本公司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已陳報 107 年度「龍門(核四)電廠資產維護管

理計畫」至原能會審查，並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准予備查，申請期限暫訂至 107

年底。後續本維護管理計畫將遵照國家能源政策進行檢討，並依相關規定陳報原

子能委員會審查。 

在主管機關尚未明確指示處理核四資產前，宜繼續帳列本公司「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資產科目項下，並考量本公司之各發電、輸電及配電設備相互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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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創造電費收入，故認定資產之使用價值應以整體資產（包含核四）為一現金

產生單位，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以評估資產減損。106 年經評估後，因電業共同

性資產之未來現金流量折現值高於帳面價值，故尚無須認列減損損失。倘若將來

核四確定停建時，即不再適合以整體資產視為一個現金產生單位，而應就核四個

別資產單獨進行減損測試。 

 

五、不易轉化其他計畫使用之特殊性物(材)料說明 

有關本公司之不易轉化其他計畫使用之特殊性物(材)料主要係龍門(核四)

計畫因配合政府封存政策而無法按期程裝配之庫存器材，該等器材均為配合建廠

作業及營運初期所需而購置，經統計至 106年底，屬龍門(核四)計畫封存庫存存

貨金額為 93.92 億元。 

該等庫存器材本公司相關單位均依相關作業程序，確實執行所有資產保存作

業，維護結構/系統/組件狀態良好、妥善保存與管理品質紀錄，定期檢討執行狀

況及成效，以確保核四電廠資產最高價值。 

然基於本公司最大利益考量及避免資金積壓，本公司內部業已籌組「去化工

作小組」，研議後續處理方式並設立去化目標定期管控研議後續處理方式，現已就

通用性高及市場易購得之器材，進行詳細之規格清整，要求各相關單位於購料需

求時優先選用，並固定追蹤各單位撥用之情形，俾有效運用庫存器材項目。 

 

六、關係人交易： 

本公司為中華民國政府持有大部分股份之公司，本公司與各級政府單位、機構

及國營事業係以一般條件進行電力交易及相關服務，亦以一般交易條件提供電力

服務予政府關係個體、董事、主要管理階層及其近親。因本公司並未對上述交易

予以彙總，故未揭露對政府及其相關組織、個人之交易金額，惟其相關收入及成

本均已入帳。 

(一)關係人之名稱與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公 司 之 關 係 

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汽電)                關聯企業 

星能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星能公司)                 關聯企業 

星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星能電力)                  關聯企業 

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森霸電力)                   關聯企業 

國光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國光電力)                      兄弟公司 

星元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星元電力)                   關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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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公 司 之 關 係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鋼鐵)                   關聯企業 

中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鋼機械)                   關聯企業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龍鋼鐵)                   關聯企業 

鋼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鋼堡科技)                關聯企業 

漢翔航空工業公司(簡稱漢翔航空)                        關聯企業 

          中冠資訊公司(簡稱中冠資訊)                        關聯企業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簡稱大電力中心）   其他關係人 

財團法人台灣機電工程服務社(簡稱台機社)             其他關係人 

財團法人台灣非破壞檢測協會(簡稱非破壞檢測)         其他關係人 

 

 

 

          (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以下交易係按一般條件為之)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會計科目 

 

關係人 

106年度 

購入電力 檢驗 

規費 

維護費 委託調查

研究費 

承攬維修 

收入 

租賃收入 代訓 

收入 

森霸電力 10,332,215    65,639 325 139 

星能電力 5,364,558    12,323 759 28 

國光電力 5,216,241      1,360 10 

星元電力 6,364,404    6,859 616 102 

台汽電 345,143     8 36 

中龍鋼鐵 300,719       

星能公司 2,079  186,769        

台機社     73,755  462 

大電力中心 51 51,159  276  2,267  

非破壞檢測     227   

中國鋼鐵 8,425        

中鋼機械 6,319       

漢翔航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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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關係

人 

        106年度 

應付購入

電力款 
應付費用 

未完工

程 

已完工

程 

其他應

收款 

預收租金

／存入保

證金 

應付工程

款 

森霸電力 676,212     325  

國光電力 335,418     288  

星元電力 908,530     395  

星能電力 442,339     296  

台汽電 26,887       

中龍鋼鐵 5,168       

星能公司     22,519 119,929 67,215   76,053 

鋼堡科技    2,451    

中鋼機械 33,771  51,740 18,062    

非破壞檢測     91   

中冠資訊 12,842      3,900 

大電力中心      113  

 


